
範例：撤回(V1-10)
民事聲請撤回強制執行狀

案號：

股別：

訴訟標的金額：新台幣○○○元

債 權 人 王○○ 男 ○年○月○日生 住嘉義市○路○號 郵遞區號：○○○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電話：○○○○○○（註：若

一行不敷記載而於次行連續記載時，應與性別齊頭記載）

債 務 人 孫○○ 男 ○年○月○日生 住嘉義市○路○號 郵遞區號：○○○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電話：○○○○○○

為聲請撤回強制執行事：

鈞院○○年度民執第○○○號強制執行事件，業經將債務人所有之財產查封在案。兹因

債務人已清償完畢（或兩造間已達和解）。本件無執行之必要，請准予撤回強制執行之

聲請並啟封塗銷查封登記，實感德便。

此致
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 公鑒

中  華  民  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
具狀人 ○○○  （蓋章）

撰狀人 ○○○  （蓋章）

住嘉義市○路○路 郵遞區號：○○○

電話：○○○○○○


